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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早前宣布因應疫情押後舉
行立法會選舉，此決定合情合理。全球新一
波新冠病毒疫情來勢洶洶。自7月起，香港
已出現社區蔓延情況，為保障大眾的健康，
全港市民都應該繼續遵守 「限聚令」 及保持
社交距離，避免到人群聚集的地方。若然堅
持如期在9月選舉，不論是候選人、助選人
員、選民、票站工作人員都有感染病毒的風
險，社區極有可能爆發更嚴重的交叉感染。
在此情況下，特區政府將市民生命安全放於
首位，推遲立法會選舉一年。這是衡量社會
情況及香港疫情發展後對大多數市民都有利
的決定。

有部分人認為，推遲選舉損害受基本法
保障的政治權利。民主的理念裏，自由選擇
及公民權利是核心價值，但個人生命健康比
一切都重要。若然大多數市民因疫情問題而
未能自由活動、謀生甚至存活，其餘的政治
權利都是空談。再者，民主的選舉需要建基
於公平、公正的前提下進行。然而，疫情下
有身處內地及海外的選民未能及時回港投票
， 「限聚令」 和社交距離令候選人無法接觸
選民，這樣的情況下進行選舉必定造成不公
平的情況。

選舉押後一年舉行，特區政府可以利用
這段時間展開研究，為一年後的選舉制定安
全及有效的措施。除研究境外選民投票的方
式外，亦可展開電子投票的可行性研究，電
子投票不單可加快投票、點票流程，重要的
是，新冠病毒疫情下全港各區的票站及選票
都可能受到病毒感染，但政府礙於公平及公
開的原則，無可能在閉門情況下點票，並馬

上銷毀懷疑受到污染的選票，電子投票可解
決此問題。世界不少地區都採用電子投票的
方式，只要我們確保投票系統的安全及可靠
程度均達到最高水平，特區政府不妨考慮引
入電子投票系統。

另一方面，香港不少投票站都是學校及
社區中心，如未來一年疫情持續，政府可能
需要在選舉前購置人工智能的消毒系統，甚
至以機械人在票站不斷巡邏，辨識是否有市
民發燒和有否佩戴口罩，減低市民及工作人
員感染病毒的風險。倘若有選民感染病毒但
病徵輕微或正接受隔離治療，基於選舉公平
的原則，政府不能阻止此類選民投票，故此
需要選擇一個特定地方及增加具足夠醫療裝
備的工作人員負責。押後立法會選舉有助政
府全面檢討各項選舉的細節，確保延後的立
法會選舉能夠在公平公正的原則下進行。

除了個人的生命健康外，市民的就業工
作情況更應該得到重視。新冠病毒疫情下，
香港各行各業都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香港4
月至6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6.2%，創
逾15年新高。原本以為在6月下旬本地經濟
會因疫情漸趨穩定而逐漸復甦，詎料7月初
突然爆發第三波疫情，特區政府需即時收緊
各項防疫舉措，令未來的營商環境及就業情
況都到了生死邊緣的地步。

然而，反對派在過去多月艱苦的全民抗

疫過程中，仍沒有放棄 「攬炒」 ，大肆鼓吹
「35+」 計劃、舉行違法 「初選」 ，妄圖奪
取立法會過半議席，從而否決財政預算案及
所有政府提出的議案，癱瘓立法會運作、逼
迫行政長官下台、 「攬炒香港」 。社會在極
端政治化的情況下難以取得共識。香港的政
治穩定及社會秩序都非常脆弱，如立法會被
攬炒派騎劫，香港的經濟及社會將會出現災
難的後果。

市民福祉要放在首位

現時，立法會選舉決定延期一年後，各
派別都沒有迫切的選舉政治利益下，希望大
家能夠暫時拋開政治立場，商討恰當及有效
的解困方法幫助香港大多數市民的生活重回
正軌。

新冠病毒疫情史無前例，世界上不少國
家和地區如澳洲、加拿大、英國都延期舉行
選舉。雖然仍有國家及地方如期投票，不過
各地疫情不同，香港地少人多，居住環境又
非常狹窄，過去數月的經驗可見，病患者可
以輕易地將新冠病毒在同一幢居住或工作地
方傳染給其他人。近期不少專家表示新型冠
狀病毒已出現基因變異，令病毒的傳播力更
強，這也令疫情近期在全球不同地區出現反
彈趨勢，香港不同政治派別應客觀地對待本
地疫情，將市民福祉要放在首位。

未來數月是抗疫關鍵時刻，社會各界都
應該齊心對抗新冠病毒，重新恢復正常的生
活！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立法會選舉延期合情合理

被港大開除教職的戴耀廷日
前在《蘋果日報》發表了一篇文
章，聲稱 「 『35+』 已超額完成
」 ，讀罷不禁令人噴飯。

戴耀廷的詭辯邏輯是， 「
35+」 終極目標是要透過取得立法會過半議席
，令當權者必須做出最後的決定，或是正面回
應反對派的政治訴求，或是再加大打壓的力度
。若中央政府選擇後者，那必會招來國際社會
的嚴厲制裁，或有可能促使中央退讓。中央現
在的決定（指押後立法會選舉一年），也不用
做什麼游說工作，國際社會的制裁陸續有來，
「35+」 的歷史任務因而也完成了。

提出所謂 「真攬炒十步」 的戴耀廷，開口
閉口不離 「國際社會的制裁」 。當然，他所說
的 「國際社會」 主要是指美國。我們不妨看看
美國制裁的來龍去脈。

首先，美國不遺餘力、不擇手段打壓中國
，不是因為中國做錯了什麼，而是因為中國強
大了，美國認為中國威脅到它的霸主地位。觀
諸美國對華為的封殺、對TikTok的打壓，這兩
家中國公司何罪之有？正所謂 「匹夫無罪，懷
璧其罪」 ，華為掌握了最先進的5G技術，

TikTok在互聯網服務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因
此遭到美國的 「圍剿」 。香港是美國遏制中國
的一顆棋子，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中央政府
依法處理香港事務的任何舉措都有可能成為美
國制裁的藉口，難道中央因此就放棄對香港的
管治嗎？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其次，美國的制裁絕不會令中國屈服。回
顧歷史，新中國成立之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
國家對新中國實行孤立和封鎖政策，妄圖把新
生的人民政權扼殺在搖籃裏。在朝鮮戰場，中
國人民志願軍以極其落後的裝備打敗了 「武裝
到牙齒」 的世界頭號強國的第一流軍隊，戳穿
了美帝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神話。正如彭德懷元
帥所說： 「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
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佔一個國家的時
代是一去不復返了」 。經過七十年的發展，今
天的中國早已今非昔比，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七十年前，美國的制裁沒有
令中國屈服；七十年後，美國的企圖更不可能
得逞。

最後，奉勸戴耀廷之流認清形勢。于品海
先生最近有篇妙文──《從 「老李登輝」 看香
港的 「小李登輝」 》，戴耀廷之流真應該好好

讀一讀。文中說到， 「中央政府不需要用上武
裝力量，更不用出動航母與導彈，只需要動動
手、預備幾份文件，就將其中的 『港獨』 輕鬆
取締，更將幻想自己是李登輝的無知政客逐一
從體制內攆出去」 。香港 「抗爭派」 「根本不
知道自己有多少斤兩」 ，他們以為可狐假虎威
，仗着英美的撐腰和街頭暴力壯膽，其實只是
「鼠假狐威」，站在後面的只是狐狸的影子。

戴耀廷之流幻想西方國家的制裁可以令中
央政府屈服甚至倒台，這注定是黃粱一夢。有
杜甫的兩句詩送給他們── 「爾曹身與名俱滅
，不廢江河萬古流」 。

魯迅先生曾寫過一篇膾炙人口的小說《阿
Q正傳》，阿Q有次賭錢贏了，但贏的錢很快
被人搶走，這一次他真的嘗到了失敗的痛苦，
於是自己搧自己耳光。 「他擎起右手，用力的
在自己臉上連打了兩個嘴巴，熱剌剌的有些痛
；打完之後，便心平氣和起來，似乎打的是自
己，被打的是別一個自己，不久也就彷彿是自
己打了別個一般──雖然還有些熱剌剌──心
滿意足的得勝的躺下了。」

戴耀廷原來深得阿Q的精髓，他啪啪打臉
之後，心滿意足地睡着了。

戴耀廷的阿Q精神
香港因爆發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特首林

鄭月娥於早前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
緊急法」 ），將原定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押
後一年。為此， 「長洲覆核王」 郭卓堅又跳出
來申請司法覆核，指特首引用 「緊急法」 將立

法會選舉押後一年的決定違反基本法。他希望法庭能緊急
開庭處理，並且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前，就押後選
舉的決定頒下禁制令云云。

然而，郭卓堅在司法覆核的申請書指出，特首將現屆
立法會任期改為5年的做法，違反基本法第69條中 「立法會
每屆任期為4年」 的條文，這是搞錯基本事實！特首只是引
用 「緊急法」 押後選舉一年，現屆立法會議員依舊是9月30
日任期屆滿，所謂更改現屆立法會任期的說法，又是從何
說起？

事實上，正因為基本法第69條規定了立法會任期是四
年一屆，所以特首押後選舉一年後，在現屆立法會議員不
能延任一年，而新一屆議員又未能如期產生的情況下，立
法會才會出現 「真空期」 ，但基本法又沒條文授予特首自
行處理立法會有關問題的權力，特首才須向國務院提交緊
急報告。

大律師公會聲明為反而反

與此同時，立法會 「真空期」 乃是前所未有的特殊情
況，憲法與基本法均沒條文授予國務院處理此一問題的權
力。因此，國務院只能根據憲法第89條第（二）款的規定
，將如何處理該問題，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

至於 「緊急法」 的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回歸前已曾
根據基本法第160條，判定 「緊急法」 符合基本法。與此同
時，上訴庭在4月已裁定， 「緊急法」 是應對緊急及危害公
安情況時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方案，授權特首會同行會在
緊急或危害公安的情況下制訂附屬法例，符合基本法而應
保留作特區法律的一部分。

說到這裏，便不得不提大律師公會早前發表的聲明，
指出 「緊急法」 和 「禁蒙面法」 的司法覆核仍在上訴階段
，終審庭將來有可能推翻上訴庭裁決。然而，即使終審庭
將來推翻上訴庭裁決，在終審庭作出新的裁決前，上訴庭
對於 「緊急法」 的判定依舊有效，特首亦自然有權引用 「
緊急法」 。至於終審庭若推翻上訴庭判決，會否促使全國
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160條，便是另一個課題了！

不過無論如何也好，特首引用 「緊急法」 押後選舉一
年，還是因押後選舉造成的 「真空期」 ，由中央提請全國
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均是符合憲法和基本法規定。郭卓
堅申請司法覆核的理據，連基本事實都搞錯，法官如非存
心偏袒反對派，根本不應受理，更不應在全國人大常委
會出決定前，發出什麼 「禁制令」 。 時事評論員

濫用司法覆核是司法攬炒

鑒於第三波疫情下
，本港新冠肺炎的新確
診個案及死亡個案不斷
上升，政府基於公共衞
生安全及選舉公平的考

慮，引用 「緊急法」 將立法會換屆選舉押後一年舉行，這
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亦是一個正確果斷的決定。

在香港這個已變得極端化的社會，特區政府作出的任
何決策，都會被反對派以陰謀論解讀、瘋狂扭曲和抹黑，
反對派這樣做無非是要破壞建制的選舉部署，保障自己的
政治利益，他們寧可全港市民生命安全受威脅也堅持如期
選舉，更對中央及特區政府發動 「莫須有」 的攻訐。

無論是反對派議員誣衊押後選舉為 「等同引爆憲制危
機、竊取政權」 以恐嚇民眾，抑或是親反對派團體發表聲
明，樂此不疲的運用其眼中的 「法治」 概念去誤導民眾，
為的都是要營造一種政府不聽 「民意」 的假象，從而再一
次引爆管治危機。

近年來，香港凡事都要與政治掛帥。尤其是在經歷 「
修例風波」 後，社會恍似容不下理性的聲音與討論，加上
有一批 「為反而反」 的反對派政客從中作梗，令到特區政
府的管治威信低迷，當一個社會充斥着仇恨與偏見，是多
麼可悲及可怕的事情？

以香港現有的抗疫手段，以及部分追求 「民主自由」
的市民拒絕配合政府的抗疫工作，疫情根本不可能在9月前
清零，如果逾400萬計選民在病毒傳播鏈仍未截斷的情況下
前往票站投票，將構成極高的感染風險。非常時期就用非
常方法，選舉和抗疫只能二選一。如果用人命去博，香港
以後的路，如何走下去？試問，反對派的文宣經常強調所
謂的 「革命」 ，但當你「連命都冇埋」，你又要去革誰的命
呢？

隨着中央有關官員來港就相關問題聽取各方意見，以
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即將舉行會議，押後立會選舉已成既定
事實，現在只需解決的就是 「真空期」 立法會如何運作。
現時，對於坊間大肆流傳的3種關於解決立法會 「真空期」
的提議，建制派與其過度猜測其解決辦法，不如將接下來
的一年看待為 「冷靜期」 ，調整方向、推動改革、重聚共
識；反對派與其繼續行 「攬炒」 路線，不如回頭望望又贏
了幾多，勿再與民為敵；不同陣營與其花費大量力氣繼續
研究選舉策略及選舉遊戲，不如靜下來回歸初心聽聽民生
疾苦，完成上一會期仍被擱置的民生法案。畢竟，一年真
的可以改變很多。

過去一年多，人禍及天災，已經令香港大出血，現在
就宛如一具垂死的軀體在做最後掙扎。香港真的不能再繼
續內耗，因為已經沒有什麼可輸的成本，社會撕裂讓正反
雙方無法同舟共濟，但可否在抗疫關頭，拋開區分，以大
局為重，以香港整體利益為重，而非借疫殺人。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堅持選舉是借疫殺人！

特首林鄭月娥早前運用 「緊急法」 推遲立
法會選舉一年，反對派一如所料，立刻跳出來
指特區政府 「粗暴褫奪市民投票的權利」 、 「
破壞維持香港繁榮的民主進程與自由」 云云。
但實際上，只要平心靜氣地去看，延期選舉是
正確的，也是為保障選舉公平公正及全港市民
生命健康的負責任決定，必定能得到市民的支
持。

一、疫情爆發，必須確保港人安全
香港正受第三波疫情侵襲，嚴重程度不同

過往，最近兩周每日確診人數均過百，未見受
控跡象，說明社會不容鬆懈。立法會選舉規模
龐大，全港設600多個票站，共有446萬合資
格選民，涉及大量人群聚集，容易構成極大交
叉感染風險。另外，根據2019年選民登記冊
的數字顯示，60歲以上選民佔32%，整體選
民以年老人口為主，而研究已指出老年人感染
病毒的風險最高，死亡率高達14.8%，遠超其
他年齡組別。如有超過100萬名長者選民到票
站排隊投票，是極高危的行為，更可導致新一
輪的安老院社群組大爆發，令醫療系統面臨崩
潰，全港市民生命健康面臨嚴重威脅。

二、嚴格限聚，必須確保選舉公平
政府收緊防疫政策，人群聚集限制於2人

。在限聚令下，參選人士的競選活動需要暫停
，選舉籌備工作難以順利推進，對本屆的參選
人士實屬不公。所有已登記選民均享有投票權
利，但市民特別是年長選民可能因疫情不敢出
門投票、數十萬計境外選民因入境檢疫控制無
法回港投票、一些家居隔離的人亦不能外出投
票，可能有多達三、四成合資格選民未能行使

投票權，大大影響選舉的公平公正性及認受性。
三、全力以赴，期待有效遏制病情
有聲音指政府宣布押後舉行立法會選舉的

決定繞過基本法及其他法例條文，違反香港的
法治原則。然而，現行法例已賦予行政長官有
關決定的權力，包括：

1、啟動 「緊急法」 ：現時香港疫情嚴峻
，每日都有新增確診患者，更曾連續12天破
百，已經構成嚴重的公共安全危機，符合援引
《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條件，且上訴法庭今
年4月已裁決該條例合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有權通過立法方式應對緊急情況和危害公
安的情況。

2、援引《立法會條例》：根據該法第44
條第1款： 「如在換屆選舉舉行前，行政長官
認為該項選舉相當可能受騷亂或公開暴力或任
何危害公安的事故妨礙、干擾、破壞或嚴重影
響，則行政長官可藉命令指示將該項選舉押後
。」 行政長官可以香港疫情嚴重或社會騷亂為
由，把立法會選舉延期舉行。

實際上，全球各地政府今年都將工作重點
放到防疫工作上，全球多項大型活動都暫停或
押後，日本政府決定延後1年舉行東京奧運，
全球六十多個國家及地區亦已因疫情而押後選
舉，香港的決定絕非單一例子。

雖然仍有四十多個國家及地區能夠順利舉
行選舉，但比推遲選舉的比例低，加上個別地

區能作出相應配套方案，減低風險及影響。例
如新加坡能夠舉行選舉，是因為容許公共廣播
進行政治宣傳，以及容許海外人士投票，但香
港不設海外投票及電子票，只能親身回港到票
站投票，而候選人也不能在電視、電台宣傳，
所以按照目前條件，香港未能效法個別地區如
期舉行選舉。

至於因推遲一年選舉，所出現的立法會 「
真空期」 問題，相信全國人大常委會會作出符
合整體利益的決定。

選舉工程和立法會的運作都需要時間作規
劃，並非如一般的防疫措施，可按情況而決定
每一至兩星期改動一次，立法會亦不可能停擺
或由非議員取代，只會嚴重地影響香港的立法
程序和運作，衍生更多、更複雜的問題。因此
推遲一年是較為合理的時間，政府有充足時間
應對疫情，及研究更保障公眾安全的投票安排
及措施。

另一受關注討論的是有聲音猜忌建制派因
害怕大敗而逼使政府押後選舉。若果從政治立
場來分析，如選民真心真意支持一個政黨及派
別，何需憂心一年後會失去他們的支持？

香港經歷持續逾一年的動盪，民心思定。
各派別政治人物或許可以好好利用這段時間

，沉澱了解香港國安法，充分理性的討論，放
低政治立場的成見和鬥爭，回歸理性從政初心
，在尊重 「一國兩制」 的基本原則下，提出確
切改善民生的政策，聚焦重新凝聚社會共識，
助市民渡過疫情的難關，讓香港社會回復繁榮
安定。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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